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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标准立新规，权责划分更清晰 

——对《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相关业

务会计处理暂行规定》的点评 
联合资信 公用评级四部  

《规定》进一步完善专项债相关业务会计处理，优化专项债券管理机制，强化

专项债券全流程管理。《规定》明确项目单位是否承担专项债偿还义务统一为以项

目实施方案或融资平衡方案等约定为标准，若未满足，后续将存续专项债券计入资

本公积和确认补助等或将不可持续。同时，项目单位按要求编制“专项债券项目投

资表”和“专项债券资金还款情况表”，有利于加强对专项债券资金使用的管理，实

时监测还本付息情况，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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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近日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相关业务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25〕

17 号）（以下简称“《规定》”），明确“行政事业单位类和企业类公司对于专项债券资

金的账务处理方式”，进一步完善专项债券相关业务会计处理，优化专项债券管理机

制，强化专项债券全流程管理。本文主要介绍《规定》对企业类专项债券项目的规范

申报和会计处理的要求，以分析对城投企业财务报表和偿债能力等的影响。 

《规定》具体要求 

企业类项目单位取得专项债券资金，根据项目实施方案或融资平衡方案等约定需

由该企业自身承担专项债券资金本息偿还义务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等规定将其确认为负债并进行后续会

计处理；约定不需要由该企业自身承担专项债券资金本息偿还义务的，应结合具体约

定按照有关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图表 1 《规定》规范的会计核算内容 

各阶段 专项债券资金确认 处理方式 

（一）取得承担偿还

义务的专项债券资

金的账务处理 

收到专项债券资金 
借：银行存款 

  贷：长期应付款——专项债券（本金） 

计提专项债券资金

利息 

借：在建工程/财务费用…… 

  贷：长期应付款——专项债券（利息） 

偿还专项债券资金

本息 

借：长期应付款——专项债券（本金、利息） 

  贷：银行存款 

（二）购建专项债券

项目相关资产 
-- 

企业类项目单位使用专项债券资金，按规定进行项目建

设并形成企业相关资产的，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

定进行账务处理；企业类项目单位应对专项债券项目所

形成的上述资产按照项目资金来源（专项债券资金、其他

资金等）及专项信息填报要求进行辅助核算，反应专项债

券项目所形成资产的资金构成 

借：固定资产、在建工程…… 

  贷：银行存款 

（三）取得专项债券

项目收入 
-- 

企业类项目单位运营专项债券相关资产取得的收入，应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等相关规定进行账务处理。实务操作中，通常作以下

账务处理 

借：银行存款/应收账款 

  贷：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 

若项目收入优先用于偿还专项债券本息，需在“主营业务

收入”下设二级明细（如“专项债券项目偿债专用收入”），

或通过辅助核算标注“专项债券偿债资金来源”，便于后

续追踪资金流向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企业应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编制“专项债券项目投资表”和“专项债券资金

还款情况表”，归集整理包括项目累计收到的专项债券资金金额、当期收到的专项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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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资金金额、累计偿还的本息金额、当期偿还的本息金额、累计专项债券资金支出金

额、当期专项债券资金支出金额、使用专项债券资金累计形成资产情况、当期资产增

加情况等。 

联合观点 

（一）专项债券偿付义务主体确认流程前置，有利于企业更加审慎的申报专项债券项

目 

《规定》之前，部分地区对于政府专项债券的偿还义务主体进行单独发文规定，

例如贵州省黔南州、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福建省荔城区、山西省等政府均发布《地

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管理办法》，明确“项目单位对使用的专项债券本息依法承担相

应偿还责任”或“项目单位对专项债券承担直接责任”，部分地区对于政府专项债券

的偿还主体尚未做出单独要求。为了真实反映项目单位的财务状况，压实管理责任，

《规定》要求项目单位是否承担偿还义务在专项债券发行时即确定，并写入项目实施

方案或融资平衡方案等，有利于项目单位在申报专项债券项目时，更加审慎测算项目

投资、收益和自身的资金安排。 

图表 2 《规定》前部分区域对政府专项债券偿付义务主体的规定 

文件名称 文号 关于偿还义务主体界定的描述 

《黔南州地方政府新增

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

行）》 

-- 

按照“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州县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对使用的

专项债券本息和发行费等资金依法向项目所属地区政府承担全部偿还责

任 

《荔波县地方政府新增

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

行）》 

荔府办通

〔2017〕

38 号 

“谁使用、谁负责”，县项目主管部分和项目单位对使用的专项债券本息

和发行费等资金依法向县政府承担全部偿还责任 

《山西省政府专项债券

管理暂行办法》 

晋政发

〔2020〕

23 号 

专项债券项目及资金实行分级管理，谁使用、谁负责。项目单位承担直接

责任，本级行业主管部门承担监管责任，本级财政、发展改革部门承担综

合管理责任，本级政府承担主体责任 

《平潭综合实验区新增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 

岚综管办

规

〔2023〕

16 号 

专项债券按照市场化原则自发自还，遵循公开、公平和公正原则，专项债

券由省政府代为发行并转贷给区管委会，项目主管部门和业主单位对使用

的专项债券本息依法承担相应偿还责任 

《惠水县地方政府新增

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

行）》 

惠府办发

〔2023〕

17 号 

“谁使用、谁负责”原则，县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对使用的专项债券

本息和发行费等资金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 

《荔城区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管理办法》 

荔政办

〔2024〕

10 号 

按照“谁使用、谁负责”原则，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对使用的专项债

券本息和相关费用承担全部偿还责任 

注：表格中仅为部分区域文件规定，不代表全部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二）《规定》实施后，不满足“项目单位不承担专项债券偿还义务”条件的，后续

将存续专项债券计入资本公积和确认补助等或将不可持续，该类企业偿债压力或将

有不同程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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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项目单位确认为无需承担政府专项债券偿还义务的，通常需要政府专项债券

发行相关文件（如专项债募集说明书）、项目单位与政府签订《项目资本金拨付协议》、

政府或财政部门出具的专项债券偿还责任说明等文件支撑，依据文件较多但尚未形成

统一明确的标准。《规定》之后，项目单位是否承担专项债券偿还义务统一为以项目

实施方案或融资平衡方案等约定为标准，有利于监管部门厘清项目单位的专项债券偿

还责任。《规定》是在现行会计准则制度体系基础上发布的更加具体、完善的指导性

办法，对专项债券相关业务的会计核算及信息汇总作出详细规定，更有利于如实反映

项目单位的财务状况。以下分析《规定》要求可能对公司财务报表、相关财务指标和

偿债能力带来的影响。 

（1）专项债券转资本公积对负债相关指标的影响。从目前的处理方式上看，若

项目单位不需要承担专项债券偿付义务，且资金作为项目资本金投入或政府将投资项

目建成后的资产无偿划入公司的情况下，专项债券可计入“资本公积”等。本文选取

2024 年底资本公积中专项债券规模增加较大的 8 家城投企业1进行分析，以此判断专

项债券资金对公司负债相关指标的影响，假设其资本公积增加来自专项债券资金的划

入且需企业承担专项债券偿付义务，若将 2024 年资本公积中增加的专项债券资金调

整至负债，通过下图可以看出，各样本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

增幅范围在 0.55 ~ 3.59 个百分点之间，各样本企业债务负担将有所上升。 

图表 3  8 家企业 2024 年专项债券资金账务调整对资产负债率的影响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2）其他收益中专项债券补贴对公司盈利情况的影响。《规定》之前，若项目单

                                                 
1 依据各家企业已公开的资料进行判断，不代表该 8 家城投企业存在政府专项债违规转增资本公积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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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不承担专项债券偿还义务，且专项债券后续确认为补助资金的，项目单位收到专项

债券资金时借记“银行存款”，贷记“递延收益”，后续将递延收益分期转入损益类科

目，主要确认为“其他收益”。若专项债券资金不再满足分期计入损益类科目的要求，

可能会对公司利润产生较大影响。以某城投企业为例，2024 年，与政府专项债递延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占其他收益的比重约 60%，若公司利润中不包含该部分政府补助，

公司将出现亏损。 

（3）存续专项债券后续账务处理按新标准执行或将增加部分企业偿债压力。《规

定》要求“项目单位不承担专项债券偿还义务”需要明确的依据和支撑，此前对收到

专项债券资金有不同做法的项目单位均需按新标准执行。若专项债券募投项目收益实

现不及预期，在专项债券到期还本付息的时候，该类项目单位偿债压力视专项债券存

续规模情况将有不同程度上升。 

（三）“专项债券项目投资表”有利于加强对专项债券资金使用的管理；“专项债券资

金还款情况表”有利于实时监测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情况，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规定》要求报送“专项债券项目投资表”和“专项债券资金还款情况表”，有

利于汇总各专项债券相关信息，对专项债券项目资金和资产全貌进行了解，信息覆盖

项目的全生命周期，为专项债券项目的闭环管理提供有力的信息支撑。“专项债券项

目投资表”明确资金投向和投资结构，需要列明项目名称、计划总投资规模、专项债

券资金需求额度、资金使用情况和项目建设情况等，有利于加强对专项债券资金使用

的管理；同时方便监管部门对比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及时发现资金拨付滞后或

项目建设进度缓慢等问题，督促项目单位及时调整计划。“专项债券资金还款情况表”

需列明专项债券期初余额、本期专项债券增加金额、本期专项债券偿还金额和期末余

额，有利于实时监测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情况，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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